
爸爸妈妈们注意啦！9月起，“少儿住院基金”开始办理。上
海市中小学生、婴幼儿住院医疗互助基金（以下简称“少儿住院
基金”）是一项由市红十字会、市教委、市卫计委联合举办的社会
公益性事业，以“低筹资、广覆盖”为原则，按规定为因病、因伤住
院的孩子支付部分医疗费用。目前，嘉定已有130907名中小学
生、婴幼儿参加少儿住院基金。

值得一提的是，本市户籍0-3周岁（指2015年9月1日及以
后出生）散居儿童，2017年参加互助基金，且2018学年缴费登记
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不变的，可以通过付费通网站、微信公众号
或手机app缴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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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儿住院互助基金参保缴费进行时少儿住院互助基金参保缴费进行时，，
你真的对它都了解吗你真的对它都了解吗

集中参保缴费阶段：
1、参保范围：①具有上海户

籍。②0-3岁未入托儿所、幼儿园。

③2017学年参加过少儿住院互助

基金。

2、缴费平台开放时间：8月27

日—10月10日

2017.9-2018.7参保人员，8月

27日起可缴

2018.8.1-31 参保人员，9 月 1

日起可缴

网上缴费截止时间：2018 年

10月10日。

补缴续保人员：
1、开放时间：自10月11日起。

2、符合范围：已经区基金办审

核同意续保，并在信息平台登记的

人员。

3、缴费时间：登记次日起5个

工作日内。

相关链接

付费通缴费办法

参与对象
1、本市范围内依法设立的托儿

所、幼儿园、中小学校（含中专、技校、

职校、特殊学校）的在籍在册学生（儿

童）。

2、本市户籍的学龄前未入托入园

儿童（包括《上海市居住证》达标准积

分人员的同住子女）。

3、本市户籍的 18 周岁以下（指

2000年9月1日以后出生，下同）未入

学残障少儿与辍学学生（包括《上海市

居住证》达标准积分人员的同住子

女）。

4、本市户籍的 20 周岁以下（指

1998年9月1日以后出生），且第1年

复读的高中复读生（包括《上海市居住

证》达标准积分人员同住子女），并能

提供就读学校出具的证明（须为全日

制，且学时为1年）。

5、本市户籍的 18 周岁以下已参

加 2018 年度上海市城乡居民基本医

疗保险（以下简称“居保”），在外省市、

境外就读的学生（须提供居保参保凭

证和所在学校就读证明）。

6、本市户籍人员的0-5周岁未入

托入园、且已参加 2018 年度居保的，

暂未报入本市户籍的子女（须提供居

保参保凭证）。

7、在沪外籍人员子女学校（国际

学校）就读的学生。

办理方法
1、在校学生、幼托机构儿童，由学

校、幼儿园组织志愿者统一办理手续。

2、其他人员，凭相关材料，到户籍

所在地（《上海市居住证》居住地）的街

道、乡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缴费参保；

人户分离的未入托幼机构学龄前儿

童，可以在计划免疫转移登记所在地

的收费医院办理缴费手续。

3、本市户籍的新生儿（包括《上海

市居住证》达标准积分人员同住子女）

出生后的2个月内在户籍（《上海市居

住证》居住地）所属街镇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办理；人户分离的可在计划免疫

转移登记所在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办

理。自出生之日起享受待遇。

收费标准
少儿基金的参加时间为每年的9

月 1 日至 30 日。享受时间为当年的 9

月 1 日至次年的 8 月 31 日，收费标准

分两个年龄段，0-5 周岁每人每学年

110 元，6 周岁及以上每人每学年100

元。

享受待遇
1、住院医疗费用由医院记账结

算；凡同时参加少儿住院互助基金和

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以下简称“居

保”）者，可报销的住院医疗费用先按

居保规定支付，余下符合支付范围部

分，扣除必须由本人承担的起付标准

部分后，由少儿基金支付100%；仅参

加少儿住院互助基金者，可报销住院

医疗费用的50%，扣除必须由本人承

担的起付标准部分后，由互助基金支

付100%；部分病种，少儿住院互助基

金实行最高限价支付。（起付标准为：

一级医疗机构 50 元，二级医疗机构

100元，三级医疗机构300元。起付标

准以下（含起付标准）的费用自理。）

2、大病门诊，即白血病、血友病、

再生障碍性贫血、恶性肿瘤，符合规定

进行造血干细胞移植，肾、肝移植手术

及术后抗排异，接受肾透析的，可到少

儿基金缴费所在地的区基金办申请。

自区基金办审核同意之日起，享受大

病、罕见病支付待遇。

3、参加少儿住院互助基金者，每

人每学年累计支付住院医疗费用最高

限额为 10 万元；如患大病，每人每学

年累计支付住院和大病门诊医疗费用

最高限额为 20 万元；如患罕见病，符

合规定的特异性药物费用，每人每学

年累计支付最高限额为10万元。同时

患大病和罕见病者，每人每学年累计

支付医疗费用最高限额为20万元。

注意事项
1、划区定点：嘉定区少儿基金定

点医院有16所，参加者因伤、病住院，

须遵守划区定点医疗的规定。即散居

少儿可在参加少儿住院互助基金所在

地，或学校、幼儿园所在地的市、区级

医院及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住院治疗

（新华医院、儿科医院、儿童医院、儿童

医学中心、瑞金医院、华山医院可按照

划分区收治患儿，详见“划区定点医院

名册”）。不在规定医疗机构住院的医

疗费用，不予支付。急诊可在全市定点

医院范围内就近住院。

2、缴验两证：参加少儿住院互助

基金者，在办理住院手续时，应缴验本

人有效医疗证和经办单位出具的住院

结算证明单（以下统称“两证”），入院

时可免交部分预付金。出院时属于居

民医保、少儿住院互助基金承担的医

疗费用，直接在医院记账结算。

3、转诊办法：参加少儿住院互助

基金者，因病、伤需入专科病房住院，

而所在区定点医院无该病种专科，则

可以按市卫生计生委规定的逐级转诊

原则，由所在区二级医院转诊至外区

三级医院住院（转诊和所住医院必须

都是少儿住院互助基金的定点医院）。

转诊手续须在入院前办妥。

嘉定区少儿住院基金办公室地
址：嘉定区塔城东路400号

咨询电话：59530302

关注上海市红十字会官网
hppt://www.redcross-sha.org

了解更多少儿住院互助基金咨讯

关注上海市红十字会微信公众号
了解少儿住院互助基金相关政策

扫 一 扫 关 注 付 费 通
微 信 号 即 可 缴 费


